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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務委員會 書函
地址：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5-

17樓

聯絡人：王鈺淇

聯絡電話：23272637

電子信箱：meggysara@ocac.gov.tw

受文者：駐哥倫比亞代表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僑生就字第10800904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來文及日程表1份 (A49000000B108009043100-1.pdf、

A49000000B108009043100-2.ods)

主旨：有關109學年度海外僑生來臺就讀大學校院（含學士班及

碩、博士班）招生簡章及報名注意事項，請查照配合辦

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本（108）年10月28日海聯試字第

108300021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適用簡章本年10月18日業公告於該會網頁（網址：

https://cmn-hant.overseas.ncnu.edu.tw/），有關簡章

修正重點及受理報名應注意事項，請參據該會來函及日程

表，協助公告周知並轉知貴轄區保薦單位。

三、為提升資料處理效率及避免紙本填報因字跡潦草致資料誤

植，請加強宣導並鼓勵僑生多加利用網路填寫報名資料。

如有必要，受理報名單位得於繳交資料檢核表中，詳實載

明報名學生之各項文件繳交狀況、編寫頁次並核章後，影

印1分提供報名學生備存。

四、另各適用簡章訂有報名截止日期，務請於截止日五個工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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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內彙整報名表寄交本會，俾便如期辦理資格審查及分發

作業。

五、檢附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來函及日程表1份。

正本：各駐外館處

副本：本會各海外文教服務中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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